
頂樓加蓋處所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執行計畫提報表(共4頁) 

受文者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案件編號  

主旨 頂樓加蓋已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請准予備查。 

提報時間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提報人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聯絡電話： 

頂樓違建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頂 

自行改善檢核 

屋頂違建是否屬四面有暫時性或永久性牆且設有屋頂或遮雨棚圍封

之室內空間 

□是 

 屋頂違建內部隔間逾2個使用單元(逾2個使用單元者將依規

定查報拆除) 

□是              □否 

□否 

註：2個使用單元認定標準：屋頂違建僅有一獨立出入口，其內

有二處具有門扇及壁體之臥室、儲藏室、餐廳、廚房及其他類

似性質之空間 

備註 

 

 

 屋頂違建內部隔間逾2個使用單元者，屬危害公共安全，依臺北

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25條規定查報拆除。 

 

 屋頂違建未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者，依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

規則第26條規定專案查報拆除。 

 

 

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

安裝日期：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安裝顆數：    顆 

安裝位置(複選)：□寢室□客廳□樓梯□走廊□廚房□其他：

_____________。(詳如附件) 

頂樓加蓋處所外觀照片 

 

 

 



安裝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樣式照片（第____顆） 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整體外觀照片 
拍攝時間：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
 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個別認可品證明(雷射標籤)照片 
一、拍攝時間：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二、個別認可編號： 

 

 



安裝前、後二種照片（第____顆） 

安裝前照片說明 
一、拍攝時間：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二、拍攝處所：□寢室□客廳□樓梯□走廊□廚房□其他          （單選） 

 

安裝後照片說明 
一、拍攝時間：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二、拍攝處所：□寢室□客廳□樓梯□走廊□廚房□其他          （單選） 

 

 


